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1號

抗  告  人  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0000000000000000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侯傑中  

            莊志良  

            林祿貴（原名：林福龍）

0000000000000000

            張麗莉  

            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琮柏  

視同抗告人  王素霞  

            莊麗珠  

            林玉娟  

            許畯富  

相  對  人  曾秉瑜  

            羅錫堅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

華民國113年12月5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52號裁定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下稱獎勵重劃辦法）第11條第4項規定於民國101年修正

後，自辦市地重劃會需經主管機關審核章程、會員與理、監

事名冊、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及理事會紀錄等資料後予以核

定，始得成立，並非如修法前經會員大會選定理、監事後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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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且該核定為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對特定人所為之行政

處分，依行政處分之存續力及構成要件效力，在未經撤銷或

廢止前，包含普通法院在内之各機關應承認該處分之效力；

本件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下稱十甲重

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於000年0月18日召開，會後檢附相關

資料予彰化縣政府審核，經彰化縣政府發函准予核定成立，

非於會員大會選定理、監事後即成立，是前開彰化縣政府之

核定應屬行政處分，未經撤銷或廢止或其他事由失效，自會

拘束普通法院，相對人如有爭議應循行政訴訟程序解決紛

爭，非民事法院所得審究。又重劃會會員大會決議之性質，

與社團總會決議相似，可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規定，於重劃

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會

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内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決議之内容違

反法令或章程者，准由會員訴請確認該決議為無效；準此，

縱鈞院得調查第一次會員大會選任理監事之決議是否符合相

關規定，且於調查後認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選任理監事之

決議不符規定（假設語），其效力應係該次理監事選舉議案

得撤銷，而不涉及重劃會成立與否，是鈞院就相對人請求確

認十甲重劃會不成立部分，並無審判權限等語。爰提起抗

告，並抗告聲明：原裁定廢棄。

二、按當事人就法院之審判權有爭執者，法院應先為裁定。法院

組織法第7條之3第3項定有明文。又訴訟事件是否屬普通法

院之權限，應以原告起訴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屬

於私法上之爭執為斷，苟原告所訴請裁判之法律關係屬私法

上之爭執，普通法院即有審判權，縱其前提基礎事實或法律

關係涉及公法上爭議亦同。至法院調查之結果，認原告請求

不符其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時，則屬其訴有

無理由之問題，尚與法院有無審判權無涉（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抗字第512號、111年度台抗字第461號裁定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依獎勵重劃辦法第11條第4項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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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重劃會之成立需符合第一次會員大會合法選定理、監

事，且由主管機關核定章程、會員與理、監事名冊、第一次

會員大會紀錄及理事會紀錄雙重要件，次依獎勵重劃辦法第

13條第2項第2款、第3項之規定（按：此為獎勵重劃辦法101

年條文，現行條文為第13條第3項第2款、第4項），會員大

會選任理事、監事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2分之1以上，及其

於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2分之1之同意

行之。十甲重劃會會員人數為353人，會員2分之1為177人，

土地總面積2分之1為51,029.09平方公尺，然第一次會員大

會所選任之10名理監事，得票面積均未達土地總面積2分之1

即51,029.09平方公尺，縱十甲重劃會於000年00月3日經彰

化縣政府發函核准成立，仍未符合前開獎勵重劃辦法之規

定，致十甲重劃會不合法而不成立，爰聲明請求確認十甲重

劃會不成立（下稱系爭請求部分；其餘相對人聲明請求部

分，未據兩造爭執審判權）等情，經本院核閱原法院113年

度訴字第452號卷宗無訛。

㈡、按自辦市地重劃，係以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為會員，依獎勵重劃辦法之規定，以自治方式自行組織重劃

會，設立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辦理區內土地之重

劃。就其促進土地有效利用、健全都市發展而言，固攸關公

益，惟區內多數之土地所有權人所以同意重劃，乃因其得以

親自參與，且因自辦市地重劃，而使其所有之土地得以提高

地利及效用，私人之總體財產價值增加，是本辦法乃公、私

益兼具之法規。又自辦市地重劃，原則上為重劃區內私有土

地過半數之所有權人以集體同向之意思表示所形成，有一集

體契約之性質在內，因此自辦市地重劃會之產生，乃屬眾人

私法自治之結果，其與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間並無上下隸

屬或服從的關係存在，其彼此間財產上權利義務之私權關

係，並非基於公權力課以人民給付義務或公法上原因發生財

產上之給付，是自辦市地重劃會之組織、差額地價補償、重

劃費用之負擔、土地重劃分配結果等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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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以資救濟。本件相對人起訴主張第一次會員大會所選任

之理、監事決議，不符合獎勵重劃辦法規定，而提起消極確

認之訴，經核其主張內容，係就形成該決議（即選任理、監

事決議）之會員大會決議有違反獎勵重劃辦法而不成立情

形，而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且該選任理、監事決議應屬重劃

會會員間財產上權利義務之私權關係，並非爭執主管機關核

定之行政處分效力問題，核屬普通法院之權限，從而原法院

就系爭請求部分自有審判權。

㈢、抗告人雖以十甲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係經彰化縣政府審核

後，發函准予核定成立，該核定應屬行政處分，未經撤銷或

廢止或其他事由失效，自會拘束普通法院，相對人如有爭議

應由行政法院審判等語。惟前開彰化縣政府之核定僅為十甲

重劃會是否成立之前提基礎事實或法律關係，而非系爭請求

部分之訴訟標的，無論該核定是否涉及公法上爭議，均無礙

於審判權之認定。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自屬無據。另抗告人

復主張縱經原法院於調查後縱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選任理

監事之決議不符規定，依民法第56條規定，其效力應係該次

理監事選舉議案得撤銷，而不涉及重劃會成立與否，就系爭

請求部分並無審判權限等語。惟法院調查之結果，認相對人

請求不符其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時，則屬其

訴有無理由之問題，尚與原法院有無審判權無涉。故抗告人

此部分主張，自難採信。

四、綜上所述，系爭請求部分為私法爭議，而非屬公法上爭議，

抗告人主張系爭請求部分非屬原法院審判範圍，洵屬無據。

原裁定認系爭請求部分應由普通法院即原法院受理訴訟，經

核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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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

整，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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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1號
抗  告  人  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侯傑中  
            莊志良  
            林祿貴（原名：林福龍）


            張麗莉  
            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法定代理人  黃琮柏  
視同抗告人  王素霞  
            莊麗珠  
            林玉娟  
            許畯富  
相  對  人  曾秉瑜  
            羅錫堅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5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5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下稱獎勵重劃辦法）第11條第4項規定於民國101年修正後，自辦市地重劃會需經主管機關審核章程、會員與理、監事名冊、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及理事會紀錄等資料後予以核定，始得成立，並非如修法前經會員大會選定理、監事後即成立，且該核定為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對特定人所為之行政處分，依行政處分之存續力及構成要件效力，在未經撤銷或廢止前，包含普通法院在内之各機關應承認該處分之效力；本件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下稱十甲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於000年0月18日召開，會後檢附相關資料予彰化縣政府審核，經彰化縣政府發函准予核定成立，非於會員大會選定理、監事後即成立，是前開彰化縣政府之核定應屬行政處分，未經撤銷或廢止或其他事由失效，自會拘束普通法院，相對人如有爭議應循行政訴訟程序解決紛爭，非民事法院所得審究。又重劃會會員大會決議之性質，與社團總會決議相似，可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規定，於重劃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會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内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決議之内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准由會員訴請確認該決議為無效；準此，縱鈞院得調查第一次會員大會選任理監事之決議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且於調查後認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選任理監事之決議不符規定（假設語），其效力應係該次理監事選舉議案得撤銷，而不涉及重劃會成立與否，是鈞院就相對人請求確認十甲重劃會不成立部分，並無審判權限等語。爰提起抗告，並抗告聲明：原裁定廢棄。
二、按當事人就法院之審判權有爭執者，法院應先為裁定。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3項定有明文。又訴訟事件是否屬普通法院之權限，應以原告起訴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屬於私法上之爭執為斷，苟原告所訴請裁判之法律關係屬私法上之爭執，普通法院即有審判權，縱其前提基礎事實或法律關係涉及公法上爭議亦同。至法院調查之結果，認原告請求不符其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時，則屬其訴有無理由之問題，尚與法院有無審判權無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512號、111年度台抗字第461號裁定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依獎勵重劃辦法第11條第4項規定，重劃會之成立需符合第一次會員大會合法選定理、監事，且由主管機關核定章程、會員與理、監事名冊、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及理事會紀錄雙重要件，次依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2項第2款、第3項之規定（按：此為獎勵重劃辦法101年條文，現行條文為第13條第3項第2款、第4項），會員大會選任理事、監事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2分之1以上，及其於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2分之1之同意行之。十甲重劃會會員人數為353人，會員2分之1為177人，土地總面積2分之1為51,029.09平方公尺，然第一次會員大會所選任之10名理監事，得票面積均未達土地總面積2分之1即51,029.09平方公尺，縱十甲重劃會於000年00月3日經彰化縣政府發函核准成立，仍未符合前開獎勵重劃辦法之規定，致十甲重劃會不合法而不成立，爰聲明請求確認十甲重劃會不成立（下稱系爭請求部分；其餘相對人聲明請求部分，未據兩造爭執審判權）等情，經本院核閱原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52號卷宗無訛。
㈡、按自辦市地重劃，係以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依獎勵重劃辦法之規定，以自治方式自行組織重劃會，設立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辦理區內土地之重劃。就其促進土地有效利用、健全都市發展而言，固攸關公益，惟區內多數之土地所有權人所以同意重劃，乃因其得以親自參與，且因自辦市地重劃，而使其所有之土地得以提高地利及效用，私人之總體財產價值增加，是本辦法乃公、私益兼具之法規。又自辦市地重劃，原則上為重劃區內私有土地過半數之所有權人以集體同向之意思表示所形成，有一集體契約之性質在內，因此自辦市地重劃會之產生，乃屬眾人私法自治之結果，其與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間並無上下隸屬或服從的關係存在，其彼此間財產上權利義務之私權關係，並非基於公權力課以人民給付義務或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是自辦市地重劃會之組織、差額地價補償、重劃費用之負擔、土地重劃分配結果等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以資救濟。本件相對人起訴主張第一次會員大會所選任之理、監事決議，不符合獎勵重劃辦法規定，而提起消極確認之訴，經核其主張內容，係就形成該決議（即選任理、監事決議）之會員大會決議有違反獎勵重劃辦法而不成立情形，而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且該選任理、監事決議應屬重劃會會員間財產上權利義務之私權關係，並非爭執主管機關核定之行政處分效力問題，核屬普通法院之權限，從而原法院就系爭請求部分自有審判權。
㈢、抗告人雖以十甲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係經彰化縣政府審核後，發函准予核定成立，該核定應屬行政處分，未經撤銷或廢止或其他事由失效，自會拘束普通法院，相對人如有爭議應由行政法院審判等語。惟前開彰化縣政府之核定僅為十甲重劃會是否成立之前提基礎事實或法律關係，而非系爭請求部分之訴訟標的，無論該核定是否涉及公法上爭議，均無礙於審判權之認定。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自屬無據。另抗告人復主張縱經原法院於調查後縱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選任理監事之決議不符規定，依民法第56條規定，其效力應係該次理監事選舉議案得撤銷，而不涉及重劃會成立與否，就系爭請求部分並無審判權限等語。惟法院調查之結果，認相對人請求不符其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時，則屬其訴有無理由之問題，尚與原法院有無審判權無涉。故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自難採信。
四、綜上所述，系爭請求部分為私法爭議，而非屬公法上爭議，抗告人主張系爭請求部分非屬原法院審判範圍，洵屬無據。原裁定認系爭請求部分應由普通法院即原法院受理訴訟，經核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整，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1號
抗  告  人  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侯傑中  
            莊志良  
            林祿貴（原名：林福龍）

            張麗莉  
            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法定代理人  黃琮柏  
視同抗告人  王素霞  
            莊麗珠  
            林玉娟  
            許畯富  
相  對  人  曾秉瑜  
            羅錫堅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
華民國113年12月5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52號裁定
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
    （下稱獎勵重劃辦法）第11條第4項規定於民國101年修正後
    ，自辦市地重劃會需經主管機關審核章程、會員與理、監事
    名冊、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及理事會紀錄等資料後予以核定
    ，始得成立，並非如修法前經會員大會選定理、監事後即成
    立，且該核定為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對特定人所為之行政處
    分，依行政處分之存續力及構成要件效力，在未經撤銷或廢
    止前，包含普通法院在内之各機關應承認該處分之效力；本
    件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下稱十甲重劃
    會）第一次會員大會於000年0月18日召開，會後檢附相關資
    料予彰化縣政府審核，經彰化縣政府發函准予核定成立，非
    於會員大會選定理、監事後即成立，是前開彰化縣政府之核
    定應屬行政處分，未經撤銷或廢止或其他事由失效，自會拘
    束普通法院，相對人如有爭議應循行政訴訟程序解決紛爭，
    非民事法院所得審究。又重劃會會員大會決議之性質，與社
    團總會決議相似，可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規定，於重劃會會
    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會員得
    於決議後三個月内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決議之内容違反法
    令或章程者，准由會員訴請確認該決議為無效；準此，縱鈞
    院得調查第一次會員大會選任理監事之決議是否符合相關規
    定，且於調查後認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選任理監事之決議
    不符規定（假設語），其效力應係該次理監事選舉議案得撤
    銷，而不涉及重劃會成立與否，是鈞院就相對人請求確認十
    甲重劃會不成立部分，並無審判權限等語。爰提起抗告，並
    抗告聲明：原裁定廢棄。
二、按當事人就法院之審判權有爭執者，法院應先為裁定。法院
    組織法第7條之3第3項定有明文。又訴訟事件是否屬普通法
    院之權限，應以原告起訴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屬
    於私法上之爭執為斷，苟原告所訴請裁判之法律關係屬私法
    上之爭執，普通法院即有審判權，縱其前提基礎事實或法律
    關係涉及公法上爭議亦同。至法院調查之結果，認原告請求
    不符其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時，則屬其訴有
    無理由之問題，尚與法院有無審判權無涉（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抗字第512號、111年度台抗字第461號裁定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依獎勵重劃辦法第11條第4項規定，
    重劃會之成立需符合第一次會員大會合法選定理、監事，且
    由主管機關核定章程、會員與理、監事名冊、第一次會員大
    會紀錄及理事會紀錄雙重要件，次依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
    2項第2款、第3項之規定（按：此為獎勵重劃辦法101年條文
    ，現行條文為第13條第3項第2款、第4項），會員大會選任
    理事、監事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2分之1以上，及其於重劃
    範圍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2分之1之同意行之。
    十甲重劃會會員人數為353人，會員2分之1為177人，土地總
    面積2分之1為51,029.09平方公尺，然第一次會員大會所選
    任之10名理監事，得票面積均未達土地總面積2分之1即51,0
    29.09平方公尺，縱十甲重劃會於000年00月3日經彰化縣政
    府發函核准成立，仍未符合前開獎勵重劃辦法之規定，致十
    甲重劃會不合法而不成立，爰聲明請求確認十甲重劃會不成
    立（下稱系爭請求部分；其餘相對人聲明請求部分，未據兩
    造爭執審判權）等情，經本院核閱原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52
    號卷宗無訛。
㈡、按自辦市地重劃，係以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
    為會員，依獎勵重劃辦法之規定，以自治方式自行組織重劃
    會，設立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辦理區內土地之重劃
    。就其促進土地有效利用、健全都市發展而言，固攸關公益
    ，惟區內多數之土地所有權人所以同意重劃，乃因其得以親
    自參與，且因自辦市地重劃，而使其所有之土地得以提高地
    利及效用，私人之總體財產價值增加，是本辦法乃公、私益
    兼具之法規。又自辦市地重劃，原則上為重劃區內私有土地
    過半數之所有權人以集體同向之意思表示所形成，有一集體
    契約之性質在內，因此自辦市地重劃會之產生，乃屬眾人私
    法自治之結果，其與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間並無上下隸屬
    或服從的關係存在，其彼此間財產上權利義務之私權關係，
    並非基於公權力課以人民給付義務或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
    之給付，是自辦市地重劃會之組織、差額地價補償、重劃費
    用之負擔、土地重劃分配結果等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
    以資救濟。本件相對人起訴主張第一次會員大會所選任之理
    、監事決議，不符合獎勵重劃辦法規定，而提起消極確認之
    訴，經核其主張內容，係就形成該決議（即選任理、監事決
    議）之會員大會決議有違反獎勵重劃辦法而不成立情形，而
    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且該選任理、監事決議應屬重劃會會員
    間財產上權利義務之私權關係，並非爭執主管機關核定之行
    政處分效力問題，核屬普通法院之權限，從而原法院就系爭
    請求部分自有審判權。
㈢、抗告人雖以十甲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係經彰化縣政府審核
    後，發函准予核定成立，該核定應屬行政處分，未經撤銷或
    廢止或其他事由失效，自會拘束普通法院，相對人如有爭議
    應由行政法院審判等語。惟前開彰化縣政府之核定僅為十甲
    重劃會是否成立之前提基礎事實或法律關係，而非系爭請求
    部分之訴訟標的，無論該核定是否涉及公法上爭議，均無礙
    於審判權之認定。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自屬無據。另抗告人
    復主張縱經原法院於調查後縱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選任理
    監事之決議不符規定，依民法第56條規定，其效力應係該次
    理監事選舉議案得撤銷，而不涉及重劃會成立與否，就系爭
    請求部分並無審判權限等語。惟法院調查之結果，認相對人
    請求不符其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時，則屬其
    訴有無理由之問題，尚與原法院有無審判權無涉。故抗告人
    此部分主張，自難採信。
四、綜上所述，系爭請求部分為私法爭議，而非屬公法上爭議，
    抗告人主張系爭請求部分非屬原法院審判範圍，洵屬無據。
    原裁定認系爭請求部分應由普通法院即原法院受理訴訟，經
    核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
    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
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整，
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秀鳳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41號
抗  告  人  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侯傑中  
            莊志良  
            林祿貴（原名：林福龍）

            張麗莉  
            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區籌備會

法定代理人  黃琮柏  
視同抗告人  王素霞  
            莊麗珠  
            林玉娟  
            許畯富  
相  對  人  曾秉瑜  
            羅錫堅  
上列當事人間因請求塗銷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2月5日臺灣彰化地方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52號裁定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訴訟費用新臺幣壹仟元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抗告人抗告意旨略以：獎勵土地所有權人辦理市地重劃辦法（下稱獎勵重劃辦法）第11條第4項規定於民國101年修正後，自辦市地重劃會需經主管機關審核章程、會員與理、監事名冊、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及理事會紀錄等資料後予以核定，始得成立，並非如修法前經會員大會選定理、監事後即成立，且該核定為行政機關就具體事件對特定人所為之行政處分，依行政處分之存續力及構成要件效力，在未經撤銷或廢止前，包含普通法院在内之各機關應承認該處分之效力；本件彰化縣田尾鄉十甲自辦市地重劃區重劃會（下稱十甲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於000年0月18日召開，會後檢附相關資料予彰化縣政府審核，經彰化縣政府發函准予核定成立，非於會員大會選定理、監事後即成立，是前開彰化縣政府之核定應屬行政處分，未經撤銷或廢止或其他事由失效，自會拘束普通法院，相對人如有爭議應循行政訴訟程序解決紛爭，非民事法院所得審究。又重劃會會員大會決議之性質，與社團總會決議相似，可類推適用民法第56條規定，於重劃會會員大會之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時，會員得於決議後三個月内請求法院撤銷其決議，決議之内容違反法令或章程者，准由會員訴請確認該決議為無效；準此，縱鈞院得調查第一次會員大會選任理監事之決議是否符合相關規定，且於調查後認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選任理監事之決議不符規定（假設語），其效力應係該次理監事選舉議案得撤銷，而不涉及重劃會成立與否，是鈞院就相對人請求確認十甲重劃會不成立部分，並無審判權限等語。爰提起抗告，並抗告聲明：原裁定廢棄。
二、按當事人就法院之審判權有爭執者，法院應先為裁定。法院組織法第7條之3第3項定有明文。又訴訟事件是否屬普通法院之權限，應以原告起訴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是否屬於私法上之爭執為斷，苟原告所訴請裁判之法律關係屬私法上之爭執，普通法院即有審判權，縱其前提基礎事實或法律關係涉及公法上爭議亦同。至法院調查之結果，認原告請求不符其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時，則屬其訴有無理由之問題，尚與法院有無審判權無涉（最高法院108年度台抗字第512號、111年度台抗字第461號裁定參照）。
三、經查：
㈠、相對人於原法院起訴主張依獎勵重劃辦法第11條第4項規定，重劃會之成立需符合第一次會員大會合法選定理、監事，且由主管機關核定章程、會員與理、監事名冊、第一次會員大會紀錄及理事會紀錄雙重要件，次依獎勵重劃辦法第13條第2項第2款、第3項之規定（按：此為獎勵重劃辦法101年條文，現行條文為第13條第3項第2款、第4項），會員大會選任理事、監事之決議，應有全體會員2分之1以上，及其於重劃範圍所有土地面積逾該範圍土地總面積2分之1之同意行之。十甲重劃會會員人數為353人，會員2分之1為177人，土地總面積2分之1為51,029.09平方公尺，然第一次會員大會所選任之10名理監事，得票面積均未達土地總面積2分之1即51,029.09平方公尺，縱十甲重劃會於000年00月3日經彰化縣政府發函核准成立，仍未符合前開獎勵重劃辦法之規定，致十甲重劃會不合法而不成立，爰聲明請求確認十甲重劃會不成立（下稱系爭請求部分；其餘相對人聲明請求部分，未據兩造爭執審判權）等情，經本院核閱原法院113年度訴字第452號卷宗無訛。
㈡、按自辦市地重劃，係以自辦市地重劃區內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為會員，依獎勵重劃辦法之規定，以自治方式自行組織重劃會，設立會員大會、理事會、監事會，辦理區內土地之重劃。就其促進土地有效利用、健全都市發展而言，固攸關公益，惟區內多數之土地所有權人所以同意重劃，乃因其得以親自參與，且因自辦市地重劃，而使其所有之土地得以提高地利及效用，私人之總體財產價值增加，是本辦法乃公、私益兼具之法規。又自辦市地重劃，原則上為重劃區內私有土地過半數之所有權人以集體同向之意思表示所形成，有一集體契約之性質在內，因此自辦市地重劃會之產生，乃屬眾人私法自治之結果，其與重劃區內土地所有權人間並無上下隸屬或服從的關係存在，其彼此間財產上權利義務之私權關係，並非基於公權力課以人民給付義務或公法上原因發生財產上之給付，是自辦市地重劃會之組織、差額地價補償、重劃費用之負擔、土地重劃分配結果等爭執，自應循民事訴訟程序以資救濟。本件相對人起訴主張第一次會員大會所選任之理、監事決議，不符合獎勵重劃辦法規定，而提起消極確認之訴，經核其主張內容，係就形成該決議（即選任理、監事決議）之會員大會決議有違反獎勵重劃辦法而不成立情形，而提起消極確認之訴，且該選任理、監事決議應屬重劃會會員間財產上權利義務之私權關係，並非爭執主管機關核定之行政處分效力問題，核屬普通法院之權限，從而原法院就系爭請求部分自有審判權。
㈢、抗告人雖以十甲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係經彰化縣政府審核後，發函准予核定成立，該核定應屬行政處分，未經撤銷或廢止或其他事由失效，自會拘束普通法院，相對人如有爭議應由行政法院審判等語。惟前開彰化縣政府之核定僅為十甲重劃會是否成立之前提基礎事實或法律關係，而非系爭請求部分之訴訟標的，無論該核定是否涉及公法上爭議，均無礙於審判權之認定。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自屬無據。另抗告人復主張縱經原法院於調查後縱重劃會第一次會員大會選任理監事之決議不符規定，依民法第56條規定，其效力應係該次理監事選舉議案得撤銷，而不涉及重劃會成立與否，就系爭請求部分並無審判權限等語。惟法院調查之結果，認相對人請求不符其所主張為訴訟標的之法律關係之要件時，則屬其訴有無理由之問題，尚與原法院有無審判權無涉。故抗告人此部分主張，自難採信。
四、綜上所述，系爭請求部分為私法爭議，而非屬公法上爭議，抗告人主張系爭請求部分非屬原法院審判範圍，洵屬無據。原裁定認系爭請求部分應由普通法院即原法院受理訴訟，經核並無違誤。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聲明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3 　　日
　　　　　　　　民事第八庭　　審判長法　官　黃裕仁
　　　　　　　　　　　　　　　　　　法　官　蔡建興
　　　　　　　　　　　　　　　　　　法　官　李慧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再為抗告應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
如提起再抗告者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理由狀（須按他造人數附具繕本），並繳納裁判費新臺幣一千五百元整，同時委任律師或具有律師資格之關係人為代理人。
　　　　　　　　　　　　　　　　　　書記官　陳秀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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